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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分类及概算编制依据 

第一节  工程分类和工程概算组成 

（1）水利工程按工程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具体划分如下： 

 

大型泵站、大型拦河水闸的工程等级划分标准参见附录1。 

灌溉工程（1）指设计流量≥5m
3
/s的灌溉工程（工程等级

标准参见附录1），灌溉工程（2）指设计流量<5m
3
/s的灌溉工

程和田间工程。 

（2）水利工程概算项目划分为工程部分、建设征地移民补

偿、环境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四部分。具体划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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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部分概算下设一级项目、二级项目、三级项目。 

（4）本规定以后章节主要用于规范工程部分概算编制，建设

征地移民补偿、环境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应分别执行相

应编制规定，并将结果汇总到工程总概算中。 

第二节  概算文件编制依据 

（1）国家及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发的有关法令法规、制度、

规程。 

（2）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3）水利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概算定额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颁发的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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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 

（5）初步设计文件及图纸。 

（6）有关合同协议及资金筹措方案。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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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算文件组成内容 

概算文件包括设计概算报告（正件）、附件、投资对比分析

报告。 

第一节  概算正件组成内容 

一、编制说明 

1．工程概况 

工程概况包括：流域、河系，兴建地点，工程规模，工程效

益，工程布置型式，主体建筑工程量，主要材料用量，施工总工

期等。 

2．投资主要指标 

投资主要指标包括：工程总投资和静态总投资，年度价格指

数，基本预备费率，建设期融资额度、利率和利息等。 

3．编制原则和依据 

(1)概算编制原则和依据。 

(2)人工预算单价，主要材料，施工用电、水、风以及砂石料

等基础单价的计算依据。 

(3)主要设备价格的编制依据。 

(4)建筑安装工程定额、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和有关指标的采

用依据。 

(5)费用计算标准及依据。 

(6)工程资金筹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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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概算编制中其他应说明的问题 

5．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根据工程特性表编制，反映工程主要技

术经济指标。 

二、工程概算总表 

工程概算总表应汇总工程部分、建设征地移民补偿、环境保

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概算表。 

三、工程部分概算表和概算附表 

1．概算表 

(1)工程部分总概算表。 

(2)建筑工程概算表。 

(3)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表。 

(4)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表。 

(5)施工临时工程概算表。 

(6)独立费用概算表。 

(7)分年度投资表。 

(8)资金流量表(枢纽工程)。 

2．概算附表 

(1)建筑工程单价汇总表。 

(2)安装工程单价汇总表。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4)次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5)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 

(6)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7)主要材料量汇总表。 

(8)工时数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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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概算附件组成内容 

(1)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2)主要材料运输费用计算表。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算表。 

(4)施工用电价格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5)施工用水价格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6)施工用风价格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7)补充定额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8)补充施工机械台时费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9)砂石料单价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10)混凝土材料单价计算表。 

(11)建筑工程单价表。 

(12)安装工程单价表。 

(13)主要设备运杂费率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14)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投资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15)独立费用计算书(勘测设计费可另附计算书)。 

(16)分年度投资计算表。 

(17)资金流量计算表。 

(18)价差预备费计算表。 

(19)建设期融资利息计算书(附计算说明)。 

(20)计算人工、材料、设备预算价格和费用依据的有关文件、

询价报价资料及其他。 

第三节  投资对比分析报告 

应从价格变动、项目及工程量调整、国家政策性变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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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细分析，说明初步设计阶段与可行性研究阶段(或可行性研

究阶段与项目建设书阶段)相比较的投资变化原因和结论，编写投

资对比分析报告。工程部分报告应包括以下附表： 

(1)总投资对比表。 

(2)主要工程量对比表。 

(3)主要材料和设备价格对比表。 

(4)其他相关表格。 

投资对比分析报告应汇总工程部分、建设征地移民补偿、环

境保护、水土保持各部分对比分析内容。 

 

 

注： 

(1)设计概算报告(正件)、投资对比分析报告可单独成册，也

可作为初步设计报告(设计概算章节)的相关内容。 

(2)设计概算附件宜单独成册，并应随初步设计文件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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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项目组成和项目划分 

第一节  项目组成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 

一、枢纽工程 

指水利枢纽建筑物、大型泵站、大型拦河水闸和其他大型独

立建筑物(含引水工程的水源工程)。包括挡水工程、泄洪工程、

引水工程、发电厂(泵站)工程、升压变电站工程、航运工程、鱼

道工程、交通工程、房屋建筑工程、供电设施工程和其他建筑工

程。其中挡水工程等前七项为主体建筑工程。 

(1)挡水工程。包括挡水的各类坝(闸)工程。 

(2)泄洪工程。包括溢洪道、泄洪洞、冲沙孔(洞)、放空洞、

泄洪闸等工程。 

(3)引水工程。包括发电引水明渠、进水口、隧洞、调压井、

高压管道等工程。 

(4)发电厂(泵站)工程。包括地面、地下各类发电厂(泵站)

工程。 

(5)升压变电站工程。包括升压变电站、开关站等工程。 

(6)航运工程。包括上下游引航道、船闸、升船机等工程。 

(7)鱼道工程。根据枢纽建筑物布置情况，可独立列项。与拦

河坝相结合的，也可作为拦河坝工程的组成部分。 

(8)交通工程。包括上坝、进厂、对外等场内外永久公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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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桥梁、交通隧洞、铁路、码头等工程。 

(9)房屋建筑工程。包括为生产运行服务的永久性辅助生产建

筑、仓库、办公、值班宿舍及文化福利建筑等房屋建筑工程和室

外工程。 

(10)供电设施工程。指工程生产运行供电需要架设的输电线

路及变配电设施工程。 

(11)其他建筑工程。包括安全监测设施工程，照明线路，通

信线路，厂坝(闸、泵站)区供水、供热、排水等公用设施，劳动

安全与工业卫生设施，水文、泥沙监测设施工程，水情自动测报

系统工程及其他。 

二、引水工程 

指供水工程、调水工程和灌溉工程(1)。包括渠(管)道工程、

建筑物工程、交通工程、房屋建筑工程、供电设施工程和其他建

筑工程。 

(1)渠(管)道工程。包括明渠、输水管道工程，以及渠(管)

道附属小型建筑物(如观测测量设施、调压减压设施、检修设施)

等。 

(2)建筑物工程。指渠系建筑物、交叉建筑物工程，包括泵站、

水闸、渡槽、隧洞、箱涵(暗渠)、倒虹吸、跌水、动能回收电站、

调蓄水库、排水涵(槽)、公路(铁路)交叉(穿越)建筑物等。 

建筑物类别根据工程设计确定。工程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可以

作为一级项目单独列示。 

(3)交通工程。指永久性对外公路、运行管理维护道路等工程。 

(4)房屋建筑工程。包括为生产运行服务的永久性辅助生产建

筑、仓库、办公用房、值班宿舍及文化福利建筑等房屋建筑工程

和室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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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供电设施工程。指工程生产运行供电需要架设的输电线路

及变配电设施工程。 

(6)其他建筑工程。包括安全监测设施工程，照明线路，通信

线路，厂坝(闸、泵站)区供水、供热、排水等公用设施工程，劳

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施，水文、泥沙监测设施工程，水情自动测

报系统工程及其他。 

三、河道工程 

指堤防修建与加固工程、河湖整治工程以及灌溉工程(2)。包

括河湖整治与堤防工程、灌溉及田间渠(管)道工程、建筑物工程、

交通工程、房屋建筑工程、供电设施工程和其他建筑工程。 

(1)河湖整治与堤防工程。包括堤防工程、河道整治工程、清

淤疏浚工程等。 

(2)灌溉及田间渠(管)道工程。包括明渠、输配水管道、排水

沟(渠、管)工程、渠(管)道附属小型建筑物(如观测测量设施、调

压减压设施、检修设施)、田间土地平整等。 

(3)建筑物工程。包括水闸、泵站工程，田间工程机井、灌溉

塘坝工程等。 

(4)交通工程。指永久性对外公路、运行管理维护道路等工程。 

(5)房屋建筑工程。包括为生产运行服务的永久性辅助生产建

筑、仓库、办公用房、值班宿舍及文化福利建筑等房屋建筑工程

和室外工程。 

(6)供电设施工程。指工程生产运行供电需要架设的输电线路

及变配电设施工程。 

(7)其他建筑工程。包括安全监测设施工程，照明线路，通信

线路，厂坝(闸、泵站)区供水、供热、排水等公用设施工程，劳

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施，水文、泥沙监测设施工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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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一、枢纽工程 

指构成枢纽工程固定资产的全部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本部

分由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升压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和公用设备

及安装工程三项组成。大型泵站和大型拦河水闸的机电设备及安

装工程项目划分参考引水工程及河道工程划分方法。 

(1)发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水轮机、发电机、主阀、起重

机、水力机械辅助设备、电气设备等设备及安装工程。 

(2)升压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主变压器、高压电气设备、

一次拉线等设备及安装工程。 

(3)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通信设备、通风采暖设备、机

修设备、计算机监控系统、工业电视系统、管理自动化系统、全

厂接地及保护网，电梯，坝区馈电设备，厂坝区供水、排水、供

热设备，水文、泥沙监测设备，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设备，视频安

防监控设备，安全监测设备，消防设备，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

备，交通设备等设备及安装工程。 

二、引水工程及河道工程 

指构成该工程固定资产的全部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一般包

括泵站设备及安装工程、水闸设备及安装工程、电站设备及安装

工程、供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和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四项组成。 

(1)泵站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水泵、电动机、主阀、起重设

备、水力机械辅助设备、电气设备等设备及安装工程。 

(2)水闸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电气一次设备及电气二次设备

及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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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站设备及安装工程。其组成内容可参照枢纽工程的发电

设备及安装工程和升压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4)供变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供电、变配电设备及安装工

程。 

(5)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通信设备、通风采暖设备、机

修设备、计算机监控系统、工业电视系统、管理自动化系统、全

厂接地及保护网，厂坝(闸、泵站)区供水、排水、供热设备，水

文、泥沙监测设备，水情自动测报系统设备，视频安防监控设备，

安全监测设备，消防设备，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备，交通设备

等设备及安装工程。 

灌溉田间工程还包括首部设备及安装工程、田间灌水设施及

安装工程等。 

(1)首部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过滤、施肥、控制调节、计量

等设备及安装工程等。 

(2)田间灌水设施及安装工程。包括田间喷灌、微灌等全部灌

水设施及安装工程。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指构成枢纽工程、引水工程和河道工程固定资产的全部金属

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闸门、启闭机、拦污设备、升船机等

设备及安装工程，水电站(泵站等)压力钢管制作及安装工程和其

他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的一级项目应与建筑工程的一级项

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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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指为辅助主体工程施工所必须修建的生产和生活用临时性工

程。本部分组成内容如下： 

(1)导流工程。包括导流明渠、导流洞、施工围堰、蓄水期下

游断流补偿设施、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等。 

(2)施工交通工程。包括施工现场内外为工程建设服务的临时

交通工程，如：公路、铁路、桥梁、施工支洞、码头、转运站等。 

(3)施工场外供电工程。包括从现有电网向施工现场供电的高

压输电线路(枢纽工程35kV及以上等级；引水工程、河道工程10kv

及以上等级；掘进机施工专用供电线路)、施工变(配)电没施设备

(场内除外)工程。 

(4)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指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建造的临时房

屋，包括施工仓库，办公及生活、文化福利建筑及所需的配套设

施工程。 

(5)其他施工临时工程。指除施工导流、施工交通、施工场外

供电、施工房屋建筑、缆机平台、掘进机泥水处理系统和管片预

制系统土建设施以外的施工临时工程。主要包括施工供水(大型泵

房及干管)、砂石料系统、混凝土拌和浇筑系统、大型机械安装拆

卸、防汛、防冰、施工排水、施工通信等工程。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可单独列示缆机平台、掘进机泥水处理系

统和管片预制系统土建设施等项目。 

施工排水指基坑排水、河道降水等，包括排水工程建设及运

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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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本部分由建设管理费、工程建设监理费、联合试运转费、生

产准备费、科研勘测设计费和其他等六项组成。 

(1)建设管理费。 

(2)工程建设监理费。 

(3)联合试运转费。 

(4)生产准备费。包括生产及管理单位提前进厂费、生产职工

培训费、管理用具购置费、备品备件购置费、工器具及生产家具

购置费。 

(5)科研勘测设计费。包括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和工程勘测设

计费。 

(6)其他。包括工程保险费、其他税费。 

第二节  项目划分 

根据水利工程性质，其工程项目分别按枢纽工程、引水工程

和河道工程划分，工程各部分下设一级、二级、三级项目。建筑

工程项目划分见表3-1和表3-2，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

设备及安装工程、施工临时工程、独立费用项目划分见表3-3～表

3-6。 

二级、三级项目中，仅列示了代表性子目，编制概算时，二

级、三级项目可根据初步设计阶段的工作深度和工程情况进行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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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费用构成 

第一节  概    述 

水利工程工程部分费用组成内容如下： 

 

一、建筑及安装工程费 

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和税金组成。 

1．直接费 

(1)基本直接费。 

(2)其他直接费。 

2．间接费 

(1)规费。 

(2)企业管理费。 

3．利润 

4．材料补差 

5．税金 

(1)营业税。 

(2)城乡维护建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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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费附加)。 

二、设备费 

由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采购及保管费组成。 

(1)设备原价。 

(2)运杂费。 

(3)运输保险费。 

(4)采购及保管费。 

三、独立费用 

由建设管理费、工程建设监理费、联合试运转费、生产准备

费、科研勘测设计费和其他组成。 

1．建设管理费 

2．工程建设监理费 

3．联合试运转费 

4．生产准备费 

(1)生产管理单位提前进厂费。 

(2)生产职工培训费。 

(3)管理用具购置费。 

(4)备品备件购置费。 

(5)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5．科研勘测设计费 

(1)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 

(2)工程勘测设计费。 

6．其他 

(1)工程保险费。 

(2)其他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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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备费 

1．基本预备费 

2．价差预备费 

五、建设期融资利息 

第二节  建筑及安装工程费 

建筑及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及税

金组成。 

一、直接费 

直接费指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直接消耗在工程项目上的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由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组成。 

基本直接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其他直接费包括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特殊

地区施工增加费、临时设施费、安全生产措施费和其他。 

(一)基本直接费 

1．人工费 

人工费指直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的生产工人开支的各项

费用，内容包括： 

(1)基本工资。由岗位工资和年应工作天数内非作业天数的工

资组成。 

1)岗位工资。指按照职工所在岗位各项劳动要素测评结果确

定的工资。 

2)生产工人年应工作天数以内非作业天数的工资，包括生产

工人开会学习、培训期间的工资，调动工作、探亲、休假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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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因气候影响的停工工资，女工哺乳期间的工资，病假在六

个月以内的工资及产、婚、丧假期的工资。 

(2)辅助工资。指在基本工资之外，以其他形式支付给生产工

人的工资性收入，包括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属于工资性质的各种津

贴，主要包括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施工津贴、夜餐津贴、节假日

加班津贴等。 

2．材料费 

材料费指用于建筑安装工程项目上的消耗性材料、装置性材

料和周转性材料摊销费。包括定额工作内容规定应计入的未计价

材料和计价材料。 

材料预算价格一般包括材料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和采

购及保管费四项。 

(1)材料原价。指材料指定交货地点的价格。 

(2)运杂费。指材料从指定交货地点至工地分仓库或相当于工

地分仓库(材料堆放场)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运输费、装卸费

及其他杂费。 

(3)运输保险费。指材料在运输途中的保险费。 

(4)采购及保管费。指材料在采购、供应和保管过程中所发生

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材料的采购、供应和保管部门工作人员的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住房公积

金、教育经费、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及工具用具使用费；仓库、

转运站等设施的检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技术安全措施费；材

料在运输、保管过程中发生的损耗等。 

3．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指消耗在建筑安装工程项目上的机械磨损、

维修和动力燃料费用等。包括折旧费、修理及替换设备费、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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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费、机上人工费和动力燃料费等。 

(1)折旧费。指施工机械在规定使用年限内回收原值的台时折

旧摊销费用。 

(2)修理及替换设备费。 

1)修理费指施工机械使用过程中，为了使机械保持正常功能

而进行修理所需的摊销费用和机械正常运转及日常保养所需的润

滑油料、擦拭用品的费用，以及保管机械所需的费用。 

2)替换设备费指施工机械正常运转时所耗用的替换设备及随

机使用的工具附具等摊销费用。 

(3)安装拆卸费。指施工机械进出工地的安装、拆卸、试运转

和场内转移及辅助设施的摊销费用。部分大型施工机械的安装拆

卸不在其施工机械使用费中计列，包含在其他施工临时工程中。 

(4)机上人工费。指施工机械使用时机上操作人员人工费用。 

(5)动力燃料费。指施工机械正常运转时所耗用的风、水、电、

油和煤等费用。 

(二)其他直接费 

1．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指在冬雨季施工期间为保证工程质量所需

增加的费用。包括增加施工工序，增设防雨、保温、排水等设施

增耗的动力、燃料、材料以及因人工、机械效率降低而增加的费

用。 

2．夜间施工增加费 

夜间施工增加费指施工场地和公用施工道路的照明费用。照

明线路工程费用包括在“临时设施费”中；施工附属企业系统、

加工厂、车间的照明费用，列入相应的产品中，均不包括在本项

费用之内。 

3．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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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指在高海拔、原始森林、沙漠等特殊地

区施工而增加的费用。 

4．临时设施费 

临时设施费指施工企业为进行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所必需的但

又未被划入施工临时工程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各种临时设施

的建设、维修、拆除、摊销等。如：供风、供水(支线)、供电(场

内)、照明、供热系统及通信支线，土石料场，简易砂石料加工系

统，小型混凝土拌和浇筑系统，木工、钢筋、机修等辅助加工厂，

混凝土预制构件厂，场内施工排水，场地平整、道路养护及其他

小型临时设施等。 

5．安全生产措施费 

安全生产措施费指为保证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

工、文明施工所需要，在工程设计已考虑的安全支护措施之外发

生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相关费用。 

6．其他 

包括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检验试验费，工程定位复测及施

工控制网测设，工程点交、竣工场地清理，工程项目及设备仪表

移交生产前的维护费，工程验收检测费等。 

(1)施工工具用具使用费。指施工生产所需，但不属于固定资

产的生产工具，检验、试验用具等的购置、摊销和维护费。 

(2)检验试验费。指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安装物进行一般

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自设实验室所耗用的材料和化学

药品费用，以及技术革新和研究试验费，不包括新结构、新材料

的试验费和建设单位要求对具有出厂合格证明的材料进行试验、

对构件进行破坏性试验，以及其他特殊要求检验试验的费用。 

(3)工程项目及设备仪表移交生产前的维护费。指竣工验收前

对已完工程及设备进行保护所需费用。 



21 

(4)工程验收检测费。指工程各级验收阶段为检测工程质量发

生的检测费用。 

二、间接费 

间接费指施工企业为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而进行组织与经营管

理所发生的各项费用。间接费构成产品成本，由规费和企业管理

费组成。 

(一)规费 

规费指政府和有关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社会保险

费和住房公积金。 

1．社会保险费 

(1)养老保险费。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 

(2)失业保险费。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失业保险

费。 

(3)医疗保险费。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

保险费。 

(4)工伤保险费。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工伤保险

费。 

(5)生育保险费。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生育保险

费。 

2．住房公积金 

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二)企业管理费 

指施工企业为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内容包括： 

(1)管理人员工资。指管理人员的基本工资、辅助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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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旅交通费。指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因公出差、工作调动的

差旅费，误餐补助费，职工探亲路费，劳动力招募费，职工离退

休、退职一次性路费，工伤人员就医路费，工地转移费，交通工

具运行费及牌照费等。 

(3)办公费。指企业办公用文具、印刷、邮电、书报、会议、

水电、燃煤(气)等费用。 

(4)固定资产使用费。指企业属于固定资产的房屋、设备、仪

器等的折旧、大修理、维修费或租赁费等。 

(5)工具用具使用费。指企业管理使用不属于固定资产的工

具、用具、家具、交通工具和检验、试验、测绘、消防用具等的

购置、维修和摊销费。 

(6)职工福利费。指企业按照国家规定支出的职工福利费，以

及由企业支付离退休职工的易地安家补助费、职工退职金、六个

月以上的病假人员工资、按规定支付给离休干部的各项经费。职

工发生工伤时企业依法在工伤保险基金之外支付的费用，其他在

社会保险基金之外依法由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费用。 

(7)劳动保护费。指企业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标准发放的一

般劳动防护用品的购置及修理费、保健费、防暑降温费、高空作

业及进洞津贴、技术安全措施以及洗澡用水、饮用水的燃料费等。 

(8)工会经费。指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计提的工会经费。 

(9)职工教育经费。指企业为职工学习先进技术和提高文化水

平按职工工资总额计提的费用。 

(10)保险费。指企业财产保险、管理用车辆等保险费用，高

空、井下、洞内、水下、水上作业等特殊工种安全保险费、危险

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等。 

(11)财务费用。指施工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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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企业经营期间发生的短期融资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金

融机构手续费，企业筹集资金发生的其他财务费用，以及投标和

承包工程发生的保函手续费等。 

(12)税金。指企业按规定交纳的房产税、管理用车辆使用税、

印花税等。 

(13)其他。包括技术转让费、企业定额测定费、施工企业进

退场费、施工企业承担的施工辅助工程设计费、投标报价费、工

程图纸资料费及工程摄影费、技术开发费、业务招待费、绿化费、

公证费、法律顾问费、审计费、咨询费等。 

三、利润 

利润指按规定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中的利润。 

四、材料补差 

材料补差指根据主要材料消耗量、主要材料预算价格与材料

基价之间的差值，计算的主要材料补差金额。材料基价是指计入

基本直接费的主要材料的限制价格。 

五、税金 

税金指国家对施工企业承担建筑、安装工程作业收入所征收

的营业税、城乡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第三节  设备费 

设备费包括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和采购及保管费。 

一、设备原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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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产设备。其原价指出厂价。 

(2)进口设备。以到岸价和进口征收的税金、手续费、商检费

及港口费等各项费用之和为原价。 

(3)大型机组及其他大型设备分瓣运至工地后的拼装费用，应

包括在设备原价内。 

二、运杂费 

运杂费指设备由厂家运至工地现场所发生的一切运杂费用。

包括运输费、装卸费、包装绑扎费、大型变压器充氮费及可能发

生的其他杂费。 

三、运输保险费 

运输保险费指设备在运输过程中的保险费用。 

四、采购及保管费 

采购及保管费指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在负责设备的采购、保

管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 

(1)采购保管部门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职工福利

费、劳动保护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

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教育经费、办公费、差旅交

通费、工具用具使用费等。 

(2)仓库、转运站等设施的运行费、维修费、固定资产折旧费、

技术安全措施费和设备的检验、试验费等。 

第四节  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由建设管理费、工程建设监理费、联合试运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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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准备费、科研勘测设计费和其他等六项组成。 

一、建设管理费 

建设管理费指建设单位在工程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进行管理

工作所需的费用。包括建设单位开办费、建设单位人员费、项目

管理费三项。 

1．建设单位开办费 

建设单位开办费指新组建的工程建设单位，为开展工作所必

须购置的办公设施、交通工具等以及其他用于开办工作的费用。 

2．建设单位人员费 

建设单位人员费指建设单位从批准组建之日起至完成该工程

建设管理任务之日止，需开支的建设单位人员费用。主要包括工

作人员的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养老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等。 

3．项目管理费 

项目管理费指建设单位从筹建到竣工期间所发生的各种管理

费用。包括： 

(1)工程建设过程中用于资金筹措、召开董事(股东)会议、视

察工程建设所发生的会议和差旅等费用。 

(2)工程宣传费。 

(3)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合同公证费。 

(4)审计费。 

(5)施工期间所需的水情、水文、泥沙、气象监测费和报汛费。 

(6)工程验收费。 

(7)建设单位人员的教育经费、办公费、差旅交通费、会议费、

交通车辆使用费、技术图书资料费、固定资产折旧费、零星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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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购置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费、工具用具使用费、修理费、水电

费、采暖费等。 

(8)招标业务费。 

(9)经济技术咨询费。包括勘测设计成果咨询、评审费，工程

安全鉴定、验收技术鉴定、安全评价相关费用，建设期造价咨询，

防洪影响评价、水资源论证、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价及其他专项咨询等发生的费用。 

(10)公安、消防部门派驻工地补贴费及其他工程管理费用。 

二、工程建设监理费 

工程建设监理费指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委托监理单

位，对工程建设的质量、进度、安全和投资进行监理所发生的全

部费用。 

三、联合试运转费 

联合试运转费指水利工程的发电机组、水泵等安装完毕，在

竣工验收前，进行整套设备带负荷联合试运转期间所需的各项费

用。主要包括联合试运转期间所消耗的燃料、动力、材料及机械

使用费，工具用具购置费，施工单位参加联合试运转人员的工资

等。 

四、生产准备费 

生产准备费指水利建设项目的生产、管理单位为准备正常的

生产运行或管理发生的费用。包括生产及管理单位提前进厂费、

生产职工培训费、管理用具购置费、备品备件购置费和工器具及

生产家具购置费。 

1．生产及管理单位提前进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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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及管理单位提前进厂费指在工程完工之前，生产、管理

单位一部分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提前进厂进行生产筹备工

作所需的各项费用。内容包括提前进厂人员的基本工资、辅助工

资、职工福利费、劳动保护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医疗

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教育经费、办

公费、差旅交通费、会议费、技术图书资料费、零星固定资产购

置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费、工具用具使用费、修理费、水电费、

采暖费等，以及其他属于生产筹建期间应开支的费用。 

2．生产职工培训费 

生产职工培训费指生产及管理单位为保证生产、管理工作顺

利进行，对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所发生的费用。 

3．管理用具购置费 

管理用具购置费指为保证新建项目的正常生产和管理所必须

购置的办公和生活用具等费用。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

室、阅览室、文娱室、医务室等公用设施需要配置的家具器具。 

4．备品备件购置费 

备品备件购置费指工程在投产运行初期，由于易损件损耗和

可能发生的事故，而必须准备的备品备件和专用材料的购置费。

不包括设备价格中配备的备品备件。 

5．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指按设计规定，为保证初期生产正

常运行所必须购置的不属于固定资产标准的生产工具、器具、仪

表、生产家具等的购置费。不包括设备价格中已包括的专用工具。 

五、科研勘测设计费 

科研勘测设计费指工程建设所需的科研、勘测和设计等费用。

包括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和工程勘测设计费。 



28 

1．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 

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指为保障工程质量，解决工程建设技术

问题，而进行必要的科学研究试验所需的费用。 

2．工程勘测设计费 

工程勘测设计费指工程从项目建议书阶段开始至以后各设计

阶段发生的勘测费、设计费和为勘测设计服务的常规科研试验费。

不包括工程建设征地移民设计、环境保护设计、水土保持设计各

设计阶段发生的勘测设计费。 

六、其他 

1．工程保险费 

工程保险费指工程建设期间，为使工程能在遭受水灾、火灾

等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损失后得到经济补偿，而对工程进行

投保所发生的保险费用。 

2．其他税费 

其他税费指按国家规定应缴纳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税费。 

第五节  预备费及建设期融资利息 

一、预备费 

预备费包括基本预备费和价差预备费。 

1．基本预备费 

基本预备费主要为解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设计变更和有关

技术标准调整增加的投资以及工程遭受一般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

失和为预防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措施费用。 

2．价差预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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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差预备费主要为解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因人工工资、材

料和设备价格上涨以及费用标准调整而增加的投资。 

二、建设期融资利息 

根据国家财政金融政策规定，工程在建设期内需偿还并应计

入工程总投资的融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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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编制方法及计算标准 

第一节  基础单价编制 

一、人工预算单价 

人工预算单价按表5-1标准计算。 

表5-1  人工预算单价计算标准    单位：元/工时 

类别与 

等级 
一般地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五类区 

西藏二类

区 

六类区 

西藏三类

区 

西藏四

类区 

枢纽工程  

工长 11.55 11.80 11.98 12.26 12.76 13.61 14.63 15.40 

高级工 10.67 10.92 11.09 11.38 11.88 12.73 13.74 14.51 

中级工 8.90 9.15 9.33 9.62 10.12 10.96 11.98 12.75 

初级工 6.13 6.38 6.55 6.84 7.34 8.19 9.21 9.98 

引水工程  

工长 9.27 9.47 9.61 9.84 10.24 10.92 11.73 12.11 

高级工 8.57 8.77 8.91 9.14 9.54 10.21 11.03 11.40 

中级工 6.62 6.82 6.96 7.19 7.59 8.26 9.08 9.45 

初级工 4.64 4.84 4.98 5.21 5.61 6.29 7.10 7.47 

 



31 

类别与等级 一般地区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四类区 五类区 

西藏二类

区 

六类区 

西藏三类

区 

西藏四

类区 

河道工程  

工长 8.02 8.19 8.31 8.52 8.86 9.46 10.17 10.49 

高级工 7.40 7.57 7.70 7.90 8.25 8.84 9.55 9.88 

中级工 6.16 6.33 6.46 6.66 7.01 7.60 8.31 8.63 

初级工 4.26 4.43 4.55 4.76 5.10 5.70 6.41 6.73 

注  1．艰苦边远地区划分执行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

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 >的通知》 (国人部发

[2006]61号)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关于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

实施意见。一至六类地区的类别划分参见附录7，执行时应根据最

新文件进行调整。一般地区指附录7之外的地区。 

2．西藏地区的类别执行西藏特殊津贴制度相关文件规定，其

二至四类区划分的具体内容见附录8。 

3．跨地区建设项目的人工预算单价可按主要建筑物所在地确

定，也可按工程规模或投资比例进行综合确定。 

二、材料预算价格 

1．主要材料预算价格 

对于用量多、影响工程投资大的主要材料，如钢材、木材、

水泥、粉煤灰、油料、火工产品、电缆及母线等，一般需编制材

料预算价格。计算公式为 

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1+采购及保管费率）＋运

输保险费 

(1)材料原价。按工程所在地区就近大型物资供应公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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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中心的市场成交价或设计选定的生产厂家的出厂价计算。 

(2)运杂费。铁路运输按铁道部现行《铁路货物运价规则》及

有关规定计算其运杂费。 

公路及水路运输，按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部

门现行规定或市场价计算。 

(3)运输保险费。按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的有关规定计算。 

(4)采购及保管费。按材料运到工地仓库的价格（不包括运输

保险费）作为计算基数，采购及保管费率见表5-2。 

表5-2    采购及保管费率表 

序号 

 

材料名称 费率（％） 

1 水泥、碎（砾）石、砂、块石 3 

 2 钢材 2 

 3 油料 2 

 4 其他材料 2.5 

  

2．其他材料预算价格 

其他材料预算价格可参考工程所在地区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安

装工程材料预算价格或信息价格。 

3．材料补差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超过表5-3规定的材料基价时，应按基价计

入工程单价参与取费，预算价与基价的差值以材料补差形式计算，

材料补差列入单价表中并计取税金。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低于基价时，按预算价计入工程单价。 

计算施工电、风、水价格时，按预算价参与计算。 

表5-3    主要材料基价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单

 

基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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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柴油 t 3500 

2 汽油 t 3600 

3 钢筋 t 3000 

4 水泥 t 300 

5 炸药 t 6000 

三、施工电、风、水预算价格 

1．施工用电价格 

施工用电价格由基本电价、电能损耗摊销费和供电设施维修

摊销费组成，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供电方式以及不同电源的

电量所占比例，按国家或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

电网电价和规定的加价进行计算。电价计算公式为 

电网供电价格=基本电价÷(1-高压输电线路损耗率) 

÷(1-35kv以下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供电设施维

修摊销费 

柴油发电机供电采用专用水泵供给冷却水，计算公式为 

1

                                         1

× ×

÷

柴油发电机组（台）时总费用＋水泵组（台）时总费用
柴油发电机供电价格＝

柴油发电机额定容量之和 发电机出力系数 （－厂用电率）

（－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

  

柴油发电机供电如采用循环冷却水，不用水泵，电价计算公

式为 

1

                                         1

                                         

× ×

÷

柴油发电机组（台）时总费用
柴油发电机供电价格＝

柴油发电机额定容量之和 发电机出力系数 （－厂用电率）

（－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

＋单位循环冷却水费

式中  K——发电机出力系数，一般取0.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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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用电率取3％～5％； 

高压输电线路损耗率取3％～5％； 

变配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损耗率取4％～7％； 

供电设施维修摊销费取0.04～0.05元/(kw.h)； 

单位循环冷却水费取0.05～0.07％/(kW.h)。 

2．施工用水价格 

施工用水价格由基本水价、供水损耗和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

组成，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所配置的供水系统设备组（台）时总费

用和组（台）时总有效供水量计算。水价计算公式为 

供水设备维修摊销费供水损耗率）（
水泵额定容量之和

水泵组（台）时总费用
施工用水价格 += -1÷

× K
式中  K——能量利用系数，取0.75～0.85； 

供水损耗率取6％～10％； 

供水设施维修摊销费取0.04～0.05元/m
3 

注： 

(1)施工用水为多级提水并中间有分流时，要逐级计算水价。 

(2)施工用水有循环用水时，水价要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的供水

工艺流程计算。 

3．施工用风价格 

施工用风价格由基本风价、供风损耗和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

组成，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所配置的空气压缩机系统设备组（台）

时总费用和组（台）时总有效供风量计算。风价计算公式为 空气 

+

+

3

空压机组（台）时总费用 水泵台（组）总费用
施工用风价格＝ ÷

空压机额定容量之和（m /min）×60（min）×能量利用系数

                         （ 1－供风损耗率） 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

 

空气压缩机系统如采用循环冷却水，不用水泵，则风价计算

公式为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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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压机组（台）时总费用
施工用风价格 =

空压机额定容量之和（m /min）×60（min）×能量利用系数

÷（1-供风损耗率）+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 +单位循环冷却水费

式中  K——能量利用系数，取0.70～0.85； 

供风损耗率取6％～10％； 

单位循环冷却水费取0.007元/m
3
； 

供风设施维修摊销费取0.004～0.005元/m
3
。 

四、施工机械使用费 

施工机械使用费应根据《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及

有关规定计算。对于定额缺项的施工机械，可补充编制台时费定

额。 

五、砂石料单价 

水利工程砂石料由施工企业自行采备时，砂石料单价应根据

料源情况、开采条件和工艺流程进行计算，并计取间接费、利润

及税金。 

外购砂、碎石(砾石)、块石、料石等材料预算价格超过70元

/m
3
时，应按基价70元/m

3
计入工程单价参加取费，预算价格与基价

的差额以材料补差形式进行计算，材料补差列入单价表中并计取

税金。 

六、混凝土材料单价 

根据设计确定的不同工程部位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级配和龄

期，分别计算出每立方米混凝土材料单价，计入相应的混凝土工

程概算单价内。其混凝土配合比的各项材料用量，应根据工程试

验提供的资料计算，若无试验资料时，也可参照《水利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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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算 定 额 》 中 附 录 “ 混 凝 土 材 料 配 合 表 ” 计 算 。  
当采用商品混凝土时，其材料单价应按基价200元/m

3
计入工程

单价参加取费，预算价格与基价的差额以材料补差形式进行计算，

材料补差列入单价表中并计取税金。 

第二节  建筑、安装工程单价编制 

一、建筑工程单价 

1．直接费 

(1)基本直接费。 

人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时)×人工预算单价(元/工时) 

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 

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时)×施工机械台时费(元/

台时) 

(2)其他直接费。 

其他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之和 

2．间接费 

间接费=直接费×间接费费率 

3．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率 

4．材料补差 

材料补差=(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基价)×材料消耗量 

5．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税率 

6．建筑工程单价 

建筑工程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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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建筑工程单价含有未计价材料（如输水管道）时，其

格式参照安装工程单价。） 

二、安装工程单价 

(一)实物量形式的安装单价 

1．直接费 

(1)基本直接费。 

人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时)×人工预算单价(元/工时) 

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 

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时)×施工机械台时费(元/

台时) 

(2)其他直接费。 

其他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之和 

2．间接费 

间接费=人工费×间接费费率 

3．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率 

4．材料补差 

材料补差=(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基价)×材料消耗量 

5．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 

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未计价装置性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

价 

6．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

×税率 

7．安装工程单价 

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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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 

(二)费率形式的安装单价 

1．直接费(％) 

(1)基本直接费(％)。 

人工费(％)=定额人工费(％) 

材料费(％)=定额材料费(％) 

装置性材料费(％)=定额装置性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费(％) 

(2)其他直接费(％)。 

其他直接费(％)=基本直接费(％)×其他直接费费率之和

(％) 

2．间接费(％) 

间接费(％)=人工费(％)×间接费费率(％) 

3．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率(％) 

4．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率(％) 

5．安装工程单价 

单价(％)=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 

单价=单价(％)×设备原价 

三、其他直接费 

1．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根据不同地区，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西南区、中南区、华东区    0.5％～1.0％ 

华北区    1.0％～2.0％ 

西北区、东北区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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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    2.0％～4.0％ 

西南区、中南区、华东区中，按规定不计冬季施工增加费

的地区取小值，计算冬季施工增加费的地区可取大值；华北区

中，内蒙古等较严寒地区可取大值，其他地区取中值或小值；

西北区、东北区中，陕西、甘肃等省取小值，其他地区可取中值

或大值。各地区包括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下： 

(1)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5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 

(2)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3个省。 

(3)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等7个省(直辖市)。 

(4)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6个

省(自治区)。 

(5)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4个省(直辖市)。 

(6)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5个省(自治

区)。 

2．夜间施工增加费 

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1)枢纽工程：建筑工程0.5％，安装工程0.7％。 

(2)引水工程：建筑工程0.3％，安装工程0.6％。 

(3)河道工程：建筑工程0.3％，安装工程0.5％。 

3．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 

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指在高海拔、原始森林、沙漠等特殊地区施

工而增加的费用，其中高海拔地区施工增加费已计入定额，其他

特殊增加费应按工程所在地区规定标准计算，地方没有规定的不

得计算此项费用。 

4．临时设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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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1)枢纽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3.0％。 

(2)引水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1.8％～2.8％。若工程自采

加工人工砂石料，费率取上限；若工程自采加工天然砂石料，费

率 取 中 值 ； 若 工 程 采 用 外 购 砂 石 料 ， 费 率 取 下 限 。  

(3)河道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1.5％～1.7％。灌溉田间工

程取下限，其他工程取中上限。 

5．安全生产措施费 

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1)枢纽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2.0％。 

(2)引水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1.4％～1.8％。一般取下限

标准，隧洞、渡槽等大型建筑物较多的引水工程、施工条件复杂

的引水工程取上限标准。 

(3)河道工程：建筑及安装工程1.2％。 

6．其他 

按基本直接费的百分率计算。 

(1)枢纽工程：建筑工程 1.0％，安装工程 1.5％。  

(2)引水工程：建筑工程 0.6％，安装工程 1.1％。  

(3)河道工程：建筑工程 0.5％，安装工程 1.0％。  

特别说明： 

（1）砂石备料工程其他直接费费率取0.5％。 

（2）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其他直接费取费费率执行以下规

定：土石方类工程、钻孔灌浆及锚固类工程。其他直接费费率为

2％～3％；掘进机由建设单位采购、设备费单独列项时，台时费

中不计折旧费，土石方类工程、钻孔灌浆及锚固类工程其他直接

费费率为4％～5％。敞开式掘进机费率取低值，其他掘进机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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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四、间接费 

根据工程性质不同，间接费标准划分为枢纽工程、引水工程、

河道工程三部分标准(表5-4)。 
表 5 - 4   间 接 费 费 率 表  

序

号 
工程类别 

计算基

础 

间接费费率(％) 

枢纽工程 引水工程 河道工程 

一 建筑工程     

1 土方工程 直接费 7 4～5 3～4 

2 石方工程 直接费 11 9～10 7～8 

3 砂石备料工程(自采) 直接费 4 4 4 

4 模板工程 直接费 8 6～7 5～6 

5 混凝土浇筑工程 直接费 8 7～8 6～7 

6 钢筋制安工程 直接费 5 4 4 

7 钻孔灌浆工程 直接费 9 8～9 8 

8 锚固工程 直接费 9 8～9 8 

9 疏浚工程 直接费 6 6 5～6 

10 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1） 

 

直接费 3 3 3 

11 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2） 

 

直接费 5 5 5 

12 其他工程 直接费 9 7～8 6 

二 
机电、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

程 
人工费 75 70 70 

引水工程：一般取下限标准，隧洞、渡槽等大型建筑物较多的

引水工程、施工条件复杂的引水工程取上限标准。 

河道工程：灌溉田间工程取下限，其他工程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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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类别划分说明： 

(1)土方工程。包括土方开挖与填筑等。 

(2)石方工程。包括石方开挖与填筑、砌石、抛石工程等。 

(3)砂石备料工程。包括天然砂砾料和人工砂石料的开采加工。 

(4)模板工程。包括现浇各种混凝土时制作及安装的各类模板

工程。 

(5)混凝土浇筑工程。包括现浇和预制各种混凝土、伸缩缝、

止水、防水层、温控措施等。 

(6)钢筋制安工程。包括钢筋制作与安装工程等。 

(7)钻孔灌浆工程。包括各种类型的钻孔灌浆、防渗墙、灌注

桩工程等。 

(8)锚固工程。包括喷混凝土(浆)、锚杆、预应力锚索(筋)工

程等。 

(9)疏浚工程。指用挖泥船、水力冲挖机组等机械疏浚江河、

湖泊的工程。 

(10)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1)。包括掘进机施工土石方类工程、

钻孔灌浆及锚固类工程等。 

(11)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2)。指掘进机设备单独列项采购并

且在台时费中不计折旧费的土石方类工程、钻孔灌浆及锚固类工程

等。 

(12)其他工程。指除表中所列11类工程以外的其他工程。 

五、利润 

利润按直接费和间接费之和的7％计算。 

六、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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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计算简便，在编制概算时，可按下列公式和税率计算：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材料补差)×计算税率 

（注：若建筑、安装工程中含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则计算税

金时应计入未计价装置性材料费。） 

1-
1-1

1
教育费附加税率）城乡维护建设税率（营业税税率

计算税率
++×

=

 

现行计算税率标准如下： 

建设项目在市区的    3.48％ 

建设项目在县城镇的    3.41％ 

建设项目在市区或县城镇以外的    3.28％ 

国家对税率标准调整时，可以相应调整计算标准。 

第三节  分部工程概算编制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按主体建筑工程、交通工程、房屋建筑工程、供电设

施工程、其他建筑工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编制。 

一、主体建筑工程 

(1)主体建筑工程概算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编制。 

(2)主体建筑工程量应遵照《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

定》，按项目划分要求，计算到三级项目。 

(3)当设计对混凝土施工有温控要求时，应根据温控措施设计，

计算温控措施费用，也可以经过分析确定指标后，按建筑物混凝土

方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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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细部结构工程。参照水工建筑工程细部结构指标表确定，

见表5-5。 

表 5-5  水 工 建 筑 工程 细 部 结 构 指 标 表  

项目名称 

混凝土重力

坝、重力拱

坝、宽缝重力

坝、支墩坝 

混凝土 

双曲拱坝 

土坝、 

堆石坝 
水闸 

冲砂闸、 

泄洪闸 

进水口、 

进水塔 
溢洪道 隧洞 

单位 元/m3(坝体方) 元/m3(混凝土) 

综合指标 16.2 17.2 1.15 48 42 19 18.1 15.3 

项目名称 
竖井、 

调压井 
高压管道 

电（泵）

站地面厂

房 

电（泵）

站地下厂

房 

船闸 
倒虹吸、

暗渠 
渡槽 

明渠 

(衬砌) 

单位 元/m3(混凝土) 

综合指标 19 4 37 57 30 17.7 54 8.45 

 

注  1．表中综合指标包括多孔混凝土排水管、廊道木模制作

与安装、止水工程 (面板坝除外)、伸缩缝工程、接缝灌浆管路、

冷却水管路、栏杆、照明工程、爬梯、通气管道、排水工程、排水

渗井钻孔及反滤料、坝坡踏步、孔洞钢盖板、厂房内上下水工程、

防潮层、建筑钢材及其他细部结构工程。 

2．表中综合指标仅包括基本直接费内容。 

3．改扩建及加固工程根据设计确定细部结构工程的工程量。

其他工程，如果工程设计能够确定细部结构工程的工程量，可按设

计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计算，不再按表5-5指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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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工程 

交通工程投资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单价进行计算，也可根据工程

所在地区造价指标或有关实际资料，采用扩大单位指标编制。 

三、房屋建筑工程 

1．永久房屋建筑 

(1)用于生产、办公的房屋建筑面积，由设计单位按有关规定

结合工程规模确定，单位造价指标根据当地相应建筑造价水平确

定。 

(2)值班宿舍及文化福利建筑的投资按主体建筑工程投资的百

分率计算。 

枢纽工程 

投资≤50000万元    1.0％～1.5％ 

50000万元＜投资≤100000万元0.8％～1.0％ 

投资＞100000万元0.5％～0.8％ 

引水工程0.4％～0.6％ 

河道工程0.4％ 

(注：投资小或工程位置偏远者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3)除险加固工程（含枢纽、引水、河道工程）、灌溉田间工

程的永久房屋建筑面积由设计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工程建设需

要确定。 

2．室外工程投资 

一般按房屋建筑工程投资的15％～20％计算。 

四、供电设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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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设施工程根据设计的电压等级、线路架设长度及所需配备

的变配电设施要求，采用工程所在地区造价指标或有关实际资料计

算。 

五、其他建筑工程 

(1)安全监测设施工程，指属于建筑工程性质的内外部观测设

施。安全监测工程项目投资应按设计资料计算。如无设计资料时，

可根据坝型或其他工程型式，按照主体建筑工程投资的百分率   

计算。 

当地材料坝     0.9％～1.1％ 

混凝土坝       1.1％～1.3％ 

引水式电站(引水建筑物)  1.1％～1.3％ 

堤防工程    0.2％～0.3％ 

(2)照明线路、通信线路等三项工程投资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单

价或采用扩大单位指标编制。 

(3)其余各项按设计要求分析计算。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投资由设备费和安装工程费两部分组成。 

一、设备费 

设备费包括设备原价、运杂费、运输保险费和采购保管费。 

1．设备原价 

以出厂价或设计单位分析论证后的询价为设备原价。 

2．运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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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杂费分主要设备运杂费和其他设备运杂费，均按占设备原价

的百分率计算。 

(1)主要设备运杂费费率，见表5-6。 

表5-6    主要设备运杂费费率表(％) 

 

设备分类 

铁  路 公  路 
公路直达 

基本费率 
基本运距

1000 km 

每增运 

500 km 

基本运距

100km 

每增运

20km 

水轮发电机组 2.21 0.30 1.06 0.15 1.01 

主阀、桥机 2.99 0.50 1.85 0.20 1.33 

主变 

压器 

120000kVA 及以上 3.50 0.40 2.80 0.30 1.20 

 120000kVA 以下 2.97 0.40 0.92 0.15 1.20 

设备由铁路直达或铁路、公路联运时，分别按里程求得费率后

叠加计算；如果设备由公路直达，应按公路里程计算费率后，再加

公路直达基本费率。 

(2)其他设备运杂费费率，见表5-7 

表5-7  其他设备运杂费费率表(％) 

类别 适  用  地  区 费率 

I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

广东、山西、山东、河北、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直辖

市） 

3～5 

II 
甘肃、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福建、海南、宁夏、内蒙

古、青海等省（自治区、直辖市） 
5～7 

工程地点距铁路线近者费率取小值，远者取大值。新疆、西藏

地区的设备运杂费率可视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3．运输保险费 

按有关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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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购及保管费 

按设备原价、运杂费之和的0.7％计算。 

5．运杂综合费率 

运杂综合费率=运杂费费率+(1+运杂费费率)×采购及保管费

费率+运输保险费费率 

上述运杂综合费率，适用于计算国产设备运杂费。进口设备的

国内段运杂综合费率，按国产设备运杂综合费率乘以相应国产设备

原价占进口设备原价的比例系数进行计算（即按相应国产设备价格

计算运杂综合费率）。 

6．交通工具购置费 

交通工具购置费指工程竣工后，为保证建设项目初期生产管理

单位正常运行必须配备的车辆和船只所产生的费用。 

交通设备数量应由设计单位按有关规定、结合工程规模确定，

设备价格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国家有关政策确定。 

无设计资料时，可按表5-8方法计算。除高原、沙漠地区外，

不得用于购置进口、豪华车辆。灌溉田间工程不计此项费用。 

计算方法：以第一部分建筑工程投资为基数，按表5-8的费率，

以超额累进方法计算。 

表5-8    交通工具购置费费率表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投资(万元) 费率(％) 辅助参数(万元) 

10000及以内 0.50 0 
10000～50000 0.25 25 
50000～100000 0.10 100 
100000～200000 0.06 140 
200000～500000 0.04 180 
500000 以上 0.02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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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计算公式为：第一部分建筑工程投资×该档费率+辅助参

数。 

二、安装工程费 

安装工程投资按设备数量乘以安装单价进行计算。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编制方法同第二部分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一、导流工程 

导流工程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计算。 

二、施工交通工程 

施工交通工程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计算，也可根据

工程所在地区造价指标或有关实际资料，采用扩大单位指标编制。 

三、施工场外供电工程 

根据设计的电压等级、线路架设长度及所需配备的变配电设施

要求，采用工程所在地区造价指标或有关实际资料计算。 

四、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包括施工仓库和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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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施工仓库，指为工程施工而临时兴建的设备、材料、工器

具等仓库；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指施工单位、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及设计代表在工程建设期所需的办公用房、宿舍、招待所

和其他文化福利设施等房屋建筑工程。 

不包括列入临时设施和其他施工临时工程项目内的电、风、水，

通信系统，砂石料系统，混凝土拌和及浇筑系统，木工、钢筋、机

修等辅助加工厂，混凝土预制构件厂，混凝土制冷、供热系统，施

工排水等生产用房。 

1．施工仓库 

建筑面积由施工组织设计确定，单位造价指标根据当地相应建

筑造价水平确定。 

2．办公、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 

(1)枢纽工程，按下列公式计算： 

321 KKK
LN

PUAI ⋅⋅⋅
⋅
⋅⋅

=
 

式中  I——房屋建筑工程投资； 
  A——建安工作量，按工程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不包括

办公用房、生活及文化福利建筑和其他施工临时工程)之和乘以

(1+其他施工临时工程百分率)计算； 
U——人均建筑面积综合指标，按12～15m2/人标准计算； 
P——单位造价指标，参考工程所在地区的永久房屋造价

指标(元/m2)计算； 
N——施工年限，按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合理工期计算； 
L—— 全员劳动生产率，一般按 80000 ～ 120000 元

/(人·年)；施工机械化程度高取大值，反之取小值；采用掘进机

施工为主的工程全员劳动生产率应适当提高； 
K1——施工高峰人数调整系数，取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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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室外工程系数，取1.10～1.15，地形条件差的可取

大值，反之取小值； 
K3——单位造价指标调整系数，按不同施工年限，采用

表5-9中的调整系数。 

表5-9   单位造价指标调整系数表 

工期 2年以内 2～3年 3～5年 5～8年 8～11年 

系数 0.25 0.40 0.55 0.70 0.80 

(2)引水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百分率计算(表
5-10)。 

表5-10    引水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费率表 
工期 百分率 工期 

 
百分率 

 ≤3 年 1.5％～2.0％ ＞3年 1.0％～1.5％ 
一般饮水工程取中上限，大型饮水工程取下限。 
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按表中费率乘0.5调整系数。 
(3)河道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百分率计算(表

5-11)。 
表5-11    河道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费率表 
工期 百分率 工期 

 
百分率 

 ≤3 年 1.5％～2.0％ ＞3年 1.0％～1.5％ 

五、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按工程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不包括其他施工临时工程)之

和的百分率计算。 

(1)枢纽工程为3.0％～4.0％。 

(2)引水工程为2.5％～3.0％。一般引水工程取下限，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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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槽等大型建筑物较多的引水工程、施工条件复杂的引水工程取上

限。 

(3)河道工程为0.5％～1.5％。灌溉田间工程取下限，建筑物

较多、施工排水量大或施工条件复杂的河道工程取上限。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一、建设管理费 

(一)枢纽工程 

枢纽工程建设管理费以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为计算基数，按

表5-12所列费率，以超额累进方法计算。 

表5-12    枢纽工程建设管理费费率表 

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万元) 费率(％) 辅助参数(万元) 

50000及以内 4.5 0 

50000～100000 3.5 500 

100000～200000 2.5 1500 

200000～500000 1.8 2900 

500000以上 0.6 8900 

简化计算公式为：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该档费率+辅助参

数(下同)。 

(二)引水工程 

引水工程建设管理费以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为计算基数，按

表5-13所列费率，以超额累进方法计算。原则上应按整体工程投资

统一计算，工程规模较大时可分段计算。 

表5-13    引水工程建设管理费费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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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万元) 费率(％) 辅助参数(万元) 

50000及以内 4.2 0 

50000～100000 3.1 550 

100000～200000 2.2 1450 

200000～500000 1.6 2650 

500000以上 0.5 8150 

 

(三)河道工程 

河道工程建设管理费以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为计算基数，按

表5-14所列费率，以超额累进方法计算。原则上应按整体工程投资

统一计算，工程规模较大时可分段计算。 

表5-14    河道工程建设管理费费率表 

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万元) 费率(％) 辅助参数(万元) 

10000及以内 3.5 0 

10000～50000 2.4 110 

50000～100000 1.7 460 

100000～200000 0.9 1260 

200000～500000 0.4 2260 

500000以上 0.2 3260 

 

二、工程建设监理费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2007]670号文颁发的《建设工

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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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合试运转费 

费用指标见表5-15。 

表5-15    联合试运转费用指标表 

水电站 

工程 

单 机 容 量 ( 万

 

≤1 ≤2 ≤3 ≤4 ≤5 ≤6 ≤10 ≤20 ≤30 ≤40 >40 

费用(万元/台) 6 8 10 12 14 16 18 22 24 32 44 

泵站工程 电力泵站 50～60 元每千瓦 

四、生产准备费 

1．生产及管理单位提前进厂费 

(1)枢纽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程量的0.15％～0.35％计

算，大(1)型工程取小值，大(2)型工程取大值。 

(2)引水工程视工程规模参照枢纽工程计算。 

(3)河道工程、除险加固工程、田间工程原则上不计此项费用。

若工程含有新建大型泵站、泄洪闸、船闸等建筑物时，按建筑物投

资参照枢纽工程计算。 

2．生产职工培训费 

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0.35％～0.55％计算。枢纽工程、

引水工程取中上限，河道工程取下限。 

3．管理用具购置费 

(1)枢纽工程按一至四部分建安工作量的0.04％～0.06％计

算，大(1)型工程取小值，大(2)型工程取大值。 

(2)引水工程按建安工作量的0.03％计算。 

(3)河道工程按建安工作量的0.02％计算。 

4．备品备件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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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占设备费的0.4％～0.6％计算。大(1)型工程取下限，其他

工程取中、上限。 

注： 

(1)设备费应包括机电设备、金属结构设备以及运杂费等全部

设备费。 

(2)电站、泵站同容量、同型号机组超过一台时，只计算一台

的设备费。 

5．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 

按占设备费的0.1％～0.2％计算。枢纽工程取下限，其他工程

取中、上限。 

五、科研勘测设计费 

1．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 

按工程建安工作量的百分率计算。其中：枢纽和引水工程取

0.7％；河道工程取0.3％。 

灌溉田间工程一般不计此项费用。 

2．工程勘测设计费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勘测设计费及报告编制费：执

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2006]1352号文颁布的《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工程勘察收费标准》和原国家计委计价格

[1999]1283号文颁布的《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 

初步设计、招标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费：执行原

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号文颁布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

标准》。 

应根据所完成的相应勘测设计工作阶段确定工程勘测设计费，

未发生的工作阶段不计相应阶段勘测设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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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1．工程保险费 

按工程一至四部分投资合计的4.5‰～5.0‰计算，田间工程原

则上不计此项费用。 

2．其他税费 

按国家有关规定计取。 

第四节  分年度投资及资金流量 

一、分年度投资 

分年度投资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施工进度和合理工期

而计算出的工程各年度预计完成的投资额。 

1．建筑工程 

(1)建筑工程分年度投资表应根据施工进度的安排，对主要工

程按各单项工程分年度完成的工程量和相应的工程单价计算。对于

次要的和其他工程，可根据施工进度，按各年所占完成投资的比例，

摊入分年度投资表。 

(2)建筑工程分年度投资的编制可视不同情况按项目划分列至

一级项目或二级项目，分别反映各自的建筑工程量。 

2．设备及安装工程设备及安装工程分年度投资应根据施工组

织设计确定的设备安装进度计算各年预计完成的设备费和安装费。 

3．费用 

根据费用的性质和费用发生的时段，按相应年度分别进行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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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流量 

资金流量是为满足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各时段的资金需求，

按工程建设所需资金投入时间计算的各年度使用的资金量。资金流

量表的编制以分年度投资表为依据，按建筑安装工程、永久设备购

置费和独立费用三种类型分别计算。本资金流量计算办法主要用于

初步设计概算。 

1．建筑及安装工程资金流量 

(1)建筑工程可根据分年度投资表的项目划分，以各年度建筑

工作量作为计算资金流量的依据。 

(2)资金流量是在原分年度投资的基础上，考虑预付款、预付

款的扣回、保留金和保留金的偿还等编制出的分年度资金安排。 

(3)预付款一般可划分为工程预付款和工程材料预付款两部

分。 

1)工程预付款按划分的单个工程项目的建安工作量的10％～

20％计算，工期在3年以内的工程全部安排在第一年，工期在3年以

上的可安排在前两年。工程预付款的扣回从完成建安工作量的30％

起开始，按完成建安工作量的20％～30％扣回至预付款全部回收完

毕为止。 

对于需要购置特殊施工机械设备或施工难度较大的项目，工程

预付款可取大值，其他项目取中值或小值。 

2)工程材料预付款。水利工程一般规模较大，所需材料的种类

及数量较多，提前备料所需资金较大，因此考虑向施工企业支付一

定数量的材料预付款。可按分年度投资中次年完成建安工作量的

20％在本年提前支付，并于次年扣回，以此类推，直至本项目竣工。 

(4)保留金。水利工程的保留金，按建安工作量的2.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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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概算资金流量时，按分项工程分年度完成建安工作量的5％

扣留至该项工程全部建安工作量的2.5％时终止（即完成建安工作

量的50％时），并将所扣的保留金100％计入该项工程终止后一年

（如该年已超出总工期，则此项保留金计入工程的最后一年）的资

金流量表内。 

2．永久设备购置费资金流量 

永久设备购置费资金流量计算，划分为主要设备和一般设备两

种类型分别计算。 

(1)主要设备的资金流量计算。主要设备为水轮发电机组、大

型水泵、大型电机、主阀、主变压器、桥机、门机、高压断路器或

高压组合电器、金属结构闸门启闭设备等。按设备到货周期确定各

年资金流量比例，具体比例见表5-16。 

表5-16    主要设备资金流量比例表 

    年份 

到货周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1年 15% 75%① 10%    

2年 15% 25% 50%① 10%   

3年 15% 25% 10% 40%① 10%  

4年 15% 25% 10% 10% 30%① 10% 

①数据的年份为设备到货年份。 

(2)其他设备。其资金流量按到货前一年预付15％定金，到货

年支付85％的剩余价款。 

3．独立费用资金流量 

独立费用资金流量主要是勘测设计费的支付方式应考虑质量

保证金的要求，其他项目则均按分年投资表中的资金安排计算。 

(1)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的勘测设计费按合理工期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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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计算。 

(2)施工图设计阶段勘测设计费的95％按合理工期分年平均计

算，其余5％的勘测设计费用作为设计保证金，计入最后一年的资

金流量表内。 

第五节  总概算编制 

一、预备费 

1．基本预备费 

计算方法：根据工程规模、施工年限和地质条件等不同情况，

按工程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依据分年度投资表）的百分率计算。 

初步设计阶段为5.0％～8.0％。 

技术复杂、建设难度大的工程项目取大值，其他工程取中小值。 

2．价差预备费 

计算方法：根据施工年限，以资金流量表的静态投资为计算基

数。 

按有关部门适时发布的年物价指数计算。计算公式为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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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价差预备费； 

  N——合理建设工期； 
  n——施工年度； 
  Fn——建设期间资金流量表内第n年的投资； 
  p——年物价指数。 

二、建设期融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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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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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建设期融资利息； 

  N——合理建设工期； 
  n——施工年度； 
  m——还息年度； 
  Fn、Fm——在建设期资金流量表内的第n、m年的投资； 
  bn、bm——各施工年份融资额占当年投资比例； 
  i——建设期融资利率； 
  Sm——第m年的付息额度。 

三、静态总投资 

一至五部分投资与基本预备费之和构成工程部分静态投资。编

制工程部分总概算表时，在第五部分独立费用之后，应顺序计列以

下项目： 

(1)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2)基本预备费。 

(3)静态投资。 

工程部分、建设征地移民补偿、环境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的静态投资之和构成静态总投资。 

四、总投资 

静态总投资、价差预备费、建设期融资利息之和构成总投资。 

编制工程概算总表时，在工程投资总计中应顺序计列以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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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静态总投资(汇总各部分静态投资)。 

(2)价差预备费。 

(3)建设期融资利息。 

(4)总投资。 

第六章  概算表格 

一、工程概算总表 

工程概算总表由工程部分的总概算表与建设征地移民补偿、

环境保护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的总概算表汇总并计算而成。表中： 

I为工程部分总概算表，按项目划分的五部分填表并列示至

一级项目。 

Ⅱ为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总概算表，列示至一级项目。 

Ⅲ为环境保护工程总概算表。 

Ⅳ为水土保持工程总概算表。 

V包括静态总投资(I～Ⅳ项静态投资合计)、价差预备费、建

设期融资利息、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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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工程概算总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

程费 

设备购

置费 
独立费用 

合

计 

Ⅰ  工程部分投资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 

第二部分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第三部分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第四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基本预备费 

静态投资 

    

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农村部分补偿费 

城(集)镇部分补偿费 

工业企业补偿费 

专业项目补偿费 

防护工程费 

库底清理费 

其他费用 

一至七项小计 

基本预备费 

有关税费 

静态投资 

    

Ⅲ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静态投资     

Ⅳ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静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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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工程投资总计(I～Ⅳ合计)     

 静态总投资     

 价差预备费     

 建设期融资利息     

 总投资     

二、工程部分概算表 

工程部分概算表包括工程部分总概算表、建筑工程概算表、

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表、分年度投资表、资金流量表。 

1．工程部分总概算表 

按项目划分的五部分填表并列示至一级项目。五部分之后的

内容为：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基本预备费、静态投资。 

表二    工程部分总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独立费

用 

合

计 

占一至五部分

投资比例（%） 

 各部分投资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基本预备费      

 静态总投资      

2．建筑工程概算表 

按项目划分列示至三级项目。 

本表适用于编制建筑工程概算、施工临时工程概算和独立费

用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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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建筑工程概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3．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表 

按项目划分列示至三级项目。 

本表适用于编制机电和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 

表四    设备及安装工程概算表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设备费 安装费 设备费 安装费 

        

4．分年度投资表 

按下表编制分年度投资表，可视不同情况按项目划分列示至

一级项目或二级项目。 
表 五  分 年 度 投 资 表   单 位 ： 万 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工期（年） 

1 2 3 4 5 6 …

 Ⅰ 工程部分投资         

一 建筑工程         

1 建筑工程         

 ×××工程（一级项目）         

2 施工临时工程         

 ×××工程（一级项目）         

二 安装工程         

1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项目）         

2 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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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一级项目）         

三 设备购置费         

1 机电设备         

 ×××设备         

2 金属结构设备         

 ×××设备         

四 独立费用         

1 建设管理费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3 联合试运转费         

4 生产准备费         

5 科研勘测设计费         

6 其他         

 一至四项合计         

 基本预备费         

 静态投资         

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         

 静态投资         

Ⅲ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         

 静态投资         

Ⅳ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         

 静态投资         

Ⅴ  工程投资总计(I～Ⅳ合计)         

 静态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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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金流量表 

需要编制资金流量表的项目可按下表编制。 

可视不同情况按项目划分列示至一级项目或二级项目。项目

排列方法同分年度投资表。资金流量表应汇总征地移民、环境保

护、水土保持部分投资，并计算总投资。资金流量表是资金流量

计算表的成果汇总。 

表六    资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价差预备费         

 建设期融资利息         

 总投资         

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工期（年） 

1 2 3 4 5 6 …

 Ⅰ 工程部分投资         

一 建筑工程         

(一) 建筑工程         

 ×××工程（一级项目）         

(二) 施工临时工程         

 ×××工程（一级项目）         

二 安装工程         

(一)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项目）         

(二) 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         

 ×××工程（一级项目）         

三 设备购置费         

 ……         

四 独立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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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部分概算附表 

工程部分概算附表包括建筑工程单价汇总表、安装工程单价

汇总表、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其他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主要工程量汇总表、主要材料量汇总表、

工时数量汇总表。 

 

1．建筑工程单价汇总表 
附 表 一     建 筑 工 程 单 价 汇 总 表  

 一至四项合计         

 基本预备费         

 静态投资         

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         

 静态投资         

Ⅲ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         

 静态投资         

Ⅳ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         

 静态投资         

Ⅴ  工程投资总计(I～Ⅳ合计)         

 静态总投资         

 价差预备费         

 建设期融资利息         

 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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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

编号 
名称 单位 

单价 

（元） 

其中 

人工

费 

材料

费 

机械 

使用费 

其他直

接费 

间接

费 
利润 

材料

补差 
税金 

            

 

2．安装工程单价汇总表 

附表二    安装工程单价汇总表 

单价

编号 
名称 单位 

单价 

（元） 

其中 

人工

费 

材料

费 

机械 

使用费 

其他直

接费 

间

接

费 

利

润 

材

料

补

差 

未计

价装

置性

材料

费 

税

金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附表三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序号 
名称及规

格 
单位 

预算价格 

（元） 

其中 

原

价 

运杂

费 

运输保险

费 

采购及保管

费 

        

4．其他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附表四    其他材料预算价格汇总表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原价（元） 运杂费（元） 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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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 

附表五    施工机械台时费汇总表 

序号 
名称及规

格 

台时费 

（元） 

其中 

折旧费 

修理及

替换设

备费 

安拆费 人工费 
动力燃料

费 

        

        

6．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附表六    主要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项

目 

土石方明 

挖（m
3
） 

石方洞

挖 

（m
3
） 

土石方 

填筑（m
3
） 

混凝

土（m
3
） 

模板 

（m
3
） 

钢筋 

（t） 

帷幕灌

浆（m） 

固结灌

浆（m） 

          

注  表中统计的工程类别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调整。 

7．主要材料量汇总表 

附表七    主要材料量汇总表 

序

号 

项

目 

水泥 

（t） 

钢筋 

（t） 

钢材 

（t） 

木材 

（m3） 

炸药 

（t） 

沥青 

（t） 

粉煤

灰 

（t） 

汽油 

（t） 

柴油 

（t） 

           

注  表中统计的主要材料种类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调整。 

8．工时数量汇总表 

附表八    工时数量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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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工时数量 备注 

    

四、工程部分概算附件附表 

工程部分概算附件附表包括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主要材料

运输费用计算表、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算表、混凝土材料单价计

算表、建筑工程单价表、安装工程单价表、资金流量计算表。 

1．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附件表一    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艰苦边远地区类别  定额人工等级  

序号 项目 计算式 单价（元） 

1 人工工时预算单价   

2 人工工日预算单价   

2．主要材料运输费用计算表 

附件表二    主要材料运输费用计算表 

编号 1 2 3 材料名称  材料编号  

交货条件    运输方式 火车 汽车 船运 火车 

交货地点    货物等级    整车 零担 

交货比例

（%） 
   装载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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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运输费用 

项目 
运输起讫地点 运输距离（km） 计算公式 

合计

（元） 

1 

铁路运杂

费 
     

公路运杂

费 
     

水路运杂

费 
     

综合运杂

费 
     

2 

铁路运杂

费 
     

公路运杂

费 
     

水路运杂

费 
     

综合运杂

费 
     

3 

铁路运杂

费 
     

公路运杂

费 
     

水路运杂

费 
     

综合运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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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每吨运杂费   

3．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算表 

附件表三    主要材料预算价格计算表 

编

号 

名称

及规

格 

单位 
原价 

依据 

单位

毛重

（t） 

每吨运

费（元） 

价格（元） 

原价 运杂费 
采购及保

管费 

运输

保险

费 

预算

价格 

           

           

 

4．混凝土材料单价计算表 

附件表四    混凝土材料单价计算表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预算量 调整系数 单价（元） 合价（元） 

       

注   1.“名称及规格”栏要求标明混凝土标号及级配、水泥强度等级等。  
2.“调整系数”为卵石换碎石、粗砂换中细砂及其他调整配合比材料用量系数。 

5．建筑工程单价表 

附件表五    建筑工程单价表 

单价编

号 
 项目名称  

定额编

号 
 定额单位  

施工方 （填写施工方法、土或岩石类别、运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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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编

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

(元) 

      

6．安装工程单价表 

附件表六    安装工程单价表 

单价编号  项目名称  

定额编号  定额单位  

型号规格  

编

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

(元) 

      

7．资金流量计算表 

资金流量计算表可视不同情况按项目划分列示至一级或二

级项目。项目排列方法同分年度投资表。资金流量计算表应汇总

征地移民、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部分投资，并计算总投资。 

附件表七    资金流量计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工期（年） 

1 2 3 4 5 6 …

 Ⅰ 工程部分投资         

一 建筑工程         

(一) ×××工程         

1 分年度完成工作量         

2 预付款         

3 扣回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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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留金         

5 偿还保留金         

(二) ×××工程         

 ……         

二 安装工程         

 ……         

三 设备购置         

 ……         

四 独立费用         

 ……         

五 一至四项合计         

1 分年度费用 

 

        

2 预付款         

3 回预付款         

4 保留金         

5 偿还保留金         

 基本预备费         

 静态投资         

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         

 静态投资         

Ⅲ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         

 静态投资         

Ⅳ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         

 静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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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对比分析报告附表 

1．总投资对比表 

格式参见附表一，可根据工程情况进行调整。可视不同情况

按项目划分列示至一级项目或二级项目。 
附件表一    总投资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可行研 

究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增减额

度 

增减幅度

（%） 

备

注 

(1) (2) (3) (4) 
(4)-(3

) 

[(4)-(3)

]/(3) 
 

Ⅰ 工程部分投资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 

…… 

第二部分机电设备及安装

工程 

…… 

第三部分金属结构设备及

安装工程 

…… 

第四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Ⅴ  工程投资总计(I～Ⅳ合计)         

 静态总投资         

 价差预备费         

 建设期融资利息         

 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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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基本预备费 

静态投资 

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农村部分补偿费 

城(集)镇部分补偿费 

工业企业补偿费 

专业项目补偿费 

防护工程费 

库底清理费 

其他费用 

一至七项小计 

基本预备费 

有关税费 

静态投资 

     

Ⅲ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静态投

资 
     

Ⅳ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静态投

资 
     

Ⅴ 工程投资总计(I～Ⅳ合计)      

 静态总投资      

 价差预备费      

 建设期融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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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投资      

 

2．主要工程量对比表 

格式参见附表二，可根据工程情况进行调整。应列示主要工程

项目的主要工程量。 

附表二   主要工程量对比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可行研 

究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增减数

量 

增减幅度

（%） 

备

注 

(1) (2) (3) (4) (5) 
(5)-(4

) 

[(5)-(4)

]/(4) 
 

1 挡水工程       

 石方开挖       

 混凝土       

 钢筋       

 ……       

3．主要材料和设备价格对比表 

格式参见附表三，可根据工程情况进行调整。设备投资较少

时，可不附设备价格对比。 

附表三    主要材料和设备价格对比表    单位：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可行研 

究阶段 

初步设 

计阶段 

增减额

度 

增减幅

度（%） 

备

注 

(1) (2) (3) (4) (5) 
(5)-(4

) 

[(5)-(

4)]/(4

) 

 

1 主要材料价格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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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料       

 钢筋       

 ……       

2 主要设备价格       

 水轮机       

 ……       

六、其他说明 

编制概算小数点后位数取定方法： 

基础单价、工程单价单位为“元”，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

后两位。 

一至五部分概算表、分年度概算表及总概算表单位为“万

元”，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计量单位为“m
3
”、“m

2
”、“m”的工程量精确到整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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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投资估算编制 

一、综述 

投资估算是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资估算与设计概算在组成内容、项目划分和费用构成上基本

相同，但两者设计深度不同，投资估算可根据《水利水电工程项目

建议书编制规程》或《水利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的

有关规定，对设计概算编制规定中部分内容进行适当简化、合并或

调整。 

设计阶段和设计深度决定了两者编制方法及计算标准有所不

同。 

二、编制方法及计算标准 

(一)基础单价 

基础单价编制与设计概算相同。 

(二)建筑、安装工程单价 

主要建筑、安装工程单价编制与设计概算相同，一般采用概算

定额，但考虑投资估算工作深度和精度，应乘以扩大系数。扩大系

数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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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部工程估算编制 

算定额，但考虑投资估算工作深度和精度，应乘以扩大系数。

扩大系数见表7-1。 

(三)分部工程估算编制 

(1)建筑工程。主体建筑工程、交通工程、房屋建筑工程编 

制方法与设计概算基本相同。其他建筑工程可视工程具体情况

和规模按主体建筑工程投资的3％～5％计算。 

表7-1    建筑、安装工程单价扩大系数表 

序号 工程类别 单价扩大系数(％) 

 一 建筑工程 

 

 

1 土方工程 10 

2 石方工程 10 

3 砂石备料工程(自采) 0 

4 模板工程 5 

5 混凝土浇筑工程 10 

6 钢筋制安工程 5 

7 钻孔灌浆及锚固工程 10 

8 疏浚工程 10 

9 掘进机施工隧洞工程 10 

10 其他工程 10 

二 机电、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程  

1 水力机械设备、通信设备、 

起重设备及闸门等设备安装工程 

 

10 

2 电气设备、变电站设备安装工程 

及钢管制作安装工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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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主要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编制方法

基本与设计概算相同。其他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原则上根据工程项

目计算投资，若设计深度不满足要求，可根据装机规模按占主要机

电设备费的百分率或单位千瓦指标计算。 

(3)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编制方法基本与设计概算相同。 

(4)施工临时工程。编制方法及计算标准与设计概算相同。 

(5)独立费用。编制方法及计算标准与设计概算相同。 

(四)分年度投资及资金流量 

投资估算由于工作深度仅计算分年度投资而不计算资金流量。 

(五)预备费、建设期融资利息、静态总投资、总投资 

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基本预备费率取10％～12％；项目建建议

书阶段基本预备费率取15％～18％。价差预备费率同设计概算。 

三、估算表格及其他 

参照概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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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标准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 252-2000)及

其他现行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的相关规范，汇总工程等别划分标

准如下。若规范有变化，应进行相应调整。 

(1)水利水电工程的等别应根据其工程规模、效益及在国民经

济中的重要性按附表1确定。 

附表1    水利水电工程分等指标 

工

程

等

别 

工程规模 
水库总库容

(10
8
m
3
) 

防洪 治涝 灌溉 供水 发电 

保护城镇及工

矿企业的重要

性 

保护农田

(10
4
亩) 

治涝面积

(10
4
亩) 

灌溉面

积(10
4

亩) 

供水对象重

要性 

装机容量

(10
4
kW) 

I 大(1)型 ≥10 特别重要 ≥500 ≥200 ≥150 特别重要 ≥120 

Ⅱ 大(2)型 10～1.0 重要 500～100 200～60 150～50 重要 120～30 

Ⅲ 中型 1.0～0.10 中等 100～30 60～15 50～5 中等 30～5 

IV 小(1)型 0.10～0.01 一般 30～5 15～3 5～0.5 一般 5～1 

V 小(2)型 
0.01～

0.001 
 <5 <3 <0.5  <1 

对综合利用的水利水电工程，当按各综合利用项目的分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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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等别不同时，其工程等别应按其中最高等别确定。 

(2)拦河水闸工程的等别，应根据其过闸流量，按附表2确定。 

附表2    拦河水闸工程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过闸流量(m3/s) 

I 大(1)型 ≥5000 

Ⅱ 大(2)型 5000～1000 

Ⅲ 中型 1000～100 

IV 小(1)型 100～20 

V 小(2)型 <20 

(3)灌溉、排水泵站的等别，应根据其装机流量与装机功率，

按附表3确定。工业、城镇供水泵站的等别，应根据其供水对象的

重要性按附表1确定。 

附表3    灌溉、排水泵站分等指标 

工程等别 工程规模 
分等指标 

装机流量(m3/s) 装机功率(104kW) 

I 大(1)型 ≥200 ≥3 

Ⅱ 大(2)型 200～50 3～1 

Ⅲ 中型 50～10 1～0.1 

IV 小(1)型 10～2 0.1～0.01 

V 小(2)型 <2 <0.01 

注  1．装机流量、装机功率系指包括备用机组在内的单站指

标。 

2．当泵站按分等指标分属两个不同等别时，其等别按其中高

的等别确定。 

3．由多级或多座泵站联合组成的泵站系统工程的等别，可按

其系统的指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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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99)，汇总灌溉

渠道及建筑物工程级别标准如下。若规范有变化，应进行相应调整。 

(1)灌溉渠道或排水沟的级别应根据灌溉或排水流量的大小，

按附表4确定。对灌排结合的渠道工程，当按灌溉和排水流量分属

两个不同工程级别时，应按其中较高的级别确定。 

 

附表4    灌排沟渠工程分级指标 

工程级别 1 2 3 4 5 

灌溉流量(m
3
/s) >300 300～100 100～20 20～5 <5 

排水流量(m
3
/s) >500 500～200 200～50 50～10 <10 

(2)水闸、渡槽、倒虹吸、涵洞、隧洞、跌水与陡坡等灌排建

筑物的级别，应根据过水流量的大小，按附表5确定。 

附表5    灌排建筑物分级指标 

工程级别 1 2 3 4 5 

过水流量(m
3
/s) >300 300～100 100～20 2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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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艰苦边远地区类别划分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99个) 

一类区(1个) 

乌鲁木齐市：东山区。 

二类区(11个)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头屯

河区、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 

石河子市。 

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阜康市、米泉市。 

三类区(29个) 

五家渠市。 

阿拉尔市。 

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温宿县、库车县、沙雅县。 

吐鲁番地区：吐鲁番市、鄯善县。 

哈密地区：哈密市。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精河县。 

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白碱滩区、乌尔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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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玛纳斯县、奇台县、吉木萨 

尔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轮台县、博湖县、焉

耆回族自治县。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伊宁市、伊宁县。 

塔城地区：乌苏市、沙湾县、塔城市。 

四类区(37个) 

图木舒克市。 

喀什地区：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英吉沙县、泽普县、麦

盖提县、岳普湖县、伽师县、巴楚县。 

阿克苏地区：新和县、拜城县、阿瓦提县、乌什县、柯坪县。 

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 

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和硕县、和静县。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巩留县、新源县、察布查尔锡伯

自治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 

塔城地区：额敏县、托里县、裕民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富蕴县、福海县、哈巴河

县。 

五类区(16个) 

喀什地区：莎车县。 

和田地区：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皮山县、策勒

县、于田县、民丰县。 

哈密地区：伊吾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且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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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 

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吉木乃县。 

六类区(5个)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阿合奇县、乌恰县。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叶城县。 

二、宁夏回族自治区(19个) 

一类区(11个) 

银川市：兴庆区、灵武市、永宁县、贺兰县。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惠农区、平罗县。 

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 

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 

三类区(8个) 

吴忠市：盐池县、同心县。 

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 

中卫市：海原县。 

三、青海省(43个) 

二类区(6个) 

西宁市：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城北区。 

海东地区：乐都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三类区(8个)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湟源县、湟中县。 

海东地区：平安县、互助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 

四类区(12个) 

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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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县、门源回族自治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同德县、贵南县。 

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乌兰县、都兰

县。 

五类区(10个) 

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 

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班玛县、久治县。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囊谦县。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 

六类区(7个) 

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达日县、玛多县。 

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称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 

四、甘肃省(83个) 

一类区(14个) 

兰州市：红古区。 

白银市：白银区。 

天水市：秦州区、麦积区。 

庆阳市：西峰区、庆城县、合水县、正宁县、宁县。 

平凉市：崆峒区、泾川县、灵台县、崇信县、华亭县。 

二类区(40个) 

兰州市：永登县、皋兰县、榆中县。 

嘉峪关市。 

金昌市：金川区、永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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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市：平川区、靖远县、会宁县、景泰县。 

天水市：清水县、秦安县、甘谷县、武山县。 

武威市：凉州区。 

酒泉市：肃州区、玉门市、敦煌市。 

张掖市：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山丹县。 

定西市：安定区、通渭县、临洮县、漳县、岷县、渭源县、陇

西县。陇南市：武都区、成县、宕昌县、康县、文县、西和县、礼

县、两当县、徽县。 

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永靖县。 

三类区(18个) 

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武威市：民勤县、古浪县。 

酒泉市：金塔县、安西县。 

张掖市：民乐县。 

庆阳市：环县、华池县、镇原县。 

平凉市：庄浪县、静宁县。 

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康乐县、广河县、和政县。 

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舟曲县、迭部县。 

四类区(9个)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 

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

自治县。 

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卓尼县、夏河县。 

五类区(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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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碌曲县。 

五、陕西省(48个) 

一类区(45个) 

延安市：廷长县、延川县、予长县、安塞县、志丹县、吴起县、

甘泉县、富县、宜川县。 

铜川市：宜君县。 

渭南市：白水县。 

成 

咸阳市：永寿县、彬县、长武县、旬邑县、淳化县。 

宝鸡市：陇县、太白县。 

汉中市：宁强县、略阳县、镇巴县、留坝县、佛坪县。 

榆林市：榆阳区、神木县、府谷县、横山县、靖边县、绥德县、

吴堡县、清涧县、子洲县。 

安康市：汉阴县、石泉县、宁陕县、紫阳县、岚皋县、平利县、

镇坪县、白河县。 

商洛市：商州区、商南县、山阳县、镇安县、柞水县。 

二类区(3个) 

榆林市：定边县、米脂县、佳县。 

六、云南省(120个) 

一类区(36个)  

昆明市：东川区、晋宁县、富民县、宜良县、嵩明县、石林彝

族自治县。 

曲靖市：麒麟区、宣威市、沾益县、陆良县。 

玉溪市：江川县、澄江县、通海县、华宁县、易门县。 

保山市：隆阳县、昌宁县。 

昭通市：水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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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茅市：翠云区、潜尔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景谷彝族傣族自治

县。 

临沧市：临翔区、云县。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南华县、姚安县、永仁县、元谋县、

武定县、禄丰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县、开远市、建水县、弥 

勒县。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县。 

二类区(59个) 

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寻甸回族自治县。 

曲靖市：马龙县、罗平县、师宗县、会泽县。 

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

彝族傣族自治县。 

保山市：施甸县、腾冲县、龙陵县。 

昭通市：昭阳区、绥江县、威信县。 

丽江市：古城区、永胜县、华坪县。 

思茅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景东彝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

族拉祜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 

临沧市：凤庆县、永德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潞西市、瑞丽市、梁河县、盈江 

县、陇川县。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宾川县、弥渡县、云龙县、洱源县、

剑川县、鹤庆县、漾濞彝族自治县、南涧彝族自治县、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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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牟定县、大姚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春县、石屏县、泸西县、金平苗族

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族自治县、屏边苗族自治县。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西畴县、麻栗坡县、马关县、

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三类区(20个) 

曲靖市：富源县。 

昭通市：鲁甸县、盐津县、大关县、永善县、镇雄县、彝 

良县。 

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宁蒗彝族自治县。 

思茅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 

临沧市：镇康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

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福贡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县。 

四类区(3个) 

昭通市：巧家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五类区(1个) 

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 

六类区(1个)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七、贵州省(77个) 

一类区(3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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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清镇市、开阳县、修文县、息烽县。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遵义市：赤水市、遵义县、绥阳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

习水县。 

安顺市：西秀区、平坝县、普定县。 

毕节地区：金沙县。 

铜仁地区：江口县、石阡县、思南县、松桃苗族自治县。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黄平县、施秉县、三穗县、

镇远县、岑巩县、锦屏县、麻江县。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贵定县、瓮安县、独山县、

龙里县。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 

二类区(36个) 

六盘水市：钟山区、盘县。 

遵义市：仁怀市、桐梓县、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

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毕节地区：毕节市、大方县、黔西县。 

铜仁地区：德江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

县、万山特区。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剑河县、台江县、黎平县、

榕江县、从江县、雷山县、丹寨县。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平塘县、罗甸县、长顺县、

惠水县、三都水族自治县。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贞丰县、望谟县、册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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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龙县。 

三类区(7个) 

六盘水市：水城县。 

毕节地区：织金县、纳雍县、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

县。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晴隆县。 

八、四川省(77个) 

一类区(24个) 

广元市：朝天区、旺苍县、青川县。 

泸州市：叙永县、古蔺县。 

宜宾市：筠连县、珙县、兴文县、屏山县。 

攀枝花市：东区、西区、仁和区、米易县。 

巴中市：通江县、南江县。 

达州市：万源市、宣汉县。 

雅安市：荥经县、石棉县、天全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德昌县、会理县、会东县。 

二类区(13个) 

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 

雅安市：汉源县、芦山县、宝兴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理县、茂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普格县、喜德县、冕宁县、越西县。 

三类区(9个) 

乐山市：金口河区、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 

攀枝花市：盐边县。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 



95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甘洛县、雷波县。 

四类区(20个)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松潘县、金川县、小金县、

黑水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丹巴县、九龙县、道孚县、炉霍县、

新龙县、德格县、白玉县、巴塘县、乡城县。 

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美姑县、木里藏

族自治县。 

五类区(8个)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甘孜县、稻城县、得荣县。 

六类区(3个 

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色达县、理塘。 

九、重庆市(11个) 

一类区(4个) 

黔江区、武隆县、巫山县、云阳县。 

二类区(7个) 

城口县、巫溪县、奉节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十、海南省(7个) 

一类区(7个) 

五指山市、昌江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 

十一、广西壮族自治区(58个) 

一类区(36个) 

南宁市：横县、上林县、隆安县、马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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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全州县、灌阳县、资源县、平乐县、恭城瑶族自 

治县。 

柳州市：柳城县、鹿寨县、融安县。 

梧州市：蒙山县。 

防城港市：上思县。 

崇左市：江州区、扶绥县、天等县。 

百色市：右江区、田阳县、田东县、平果县、德保县、田林县。 

河池市：金城江区、宜州市、南丹县、天峨县、罗城仫佬族自

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 

来宾市：兴宾区、象州县、武宣县、忻城县。 

贺州市：昭平县、钟山县、富川瑶族自治县。 

二类区(22个)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 

防城港市：港口区、防城区、东兴市。 

崇左市：凭祥市、大新县、宁明县、龙州县。 

百色市：靖西县、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西林县、隆林各

族自治县。 

河池市：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都安瑶族自治县、

大化瑶族自治县。 

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 

十二、湖南省(14个) 

一类区(6个) 

张家界市：桑植县。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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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 

二类区(8个)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

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 

十三、湖北省(18个) 

一类区(10个) 

十堰市：郧县、竹山县、房县、郧西县、竹溪县。 

宜昌市：兴山县、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

治县。 

神农架林区。 

二类区(8个)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

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鹤峰县。 

十四、黑龙江省(104个) 

一类区(32个) 

哈尔滨市：尚志市、五常市、依兰县、方正县、宾县、巴彦县、

木兰县、通河县、延寿县。 

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依安县、富裕县。 

大庆市：肇州县、肇源县、林甸县。 

伊春市：铁力市。 

佳木斯市：富锦市、桦南县、桦川县、汤原县。 

双鸭山市：友谊县。 

七台河市：勃利县。 

牡丹江市：海林市、宁安市、林口县。 

绥化市：北林区、安达市、海伦市、望奎县、青冈县、庆安县、

绥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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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区(67个) 

齐齐哈尔市：建华区、龙沙区、铁锋区、昂昂溪区、富拉尔基

区、碾子山区、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讷河市、甘南县、克山县、克

东县、拜泉县。 

黑河市：爱辉区、北安市、五大连池市、嫩江县。 

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伊春市：伊春区、南岔区、友好区、西林区、翠峦区、新青区、

美溪区、金山屯区、 

五营区、乌马河区、汤旺河区、带岭区、乌伊岭区、红星区、

上甘岭区、嘉荫县。 

鹤岗市：兴山区、向阳区、工农区、南山区、兴安区、东山区、

萝北县、绥滨县。 

佳木斯市：同江市、抚远县。 

双鸭山市：尖山区、岭东区、四方台区、宝山区、集贤县、宝

清县、饶河县。 

七台河市：桃山区、新兴区、茄子河区。 

鸡西市：鸡冠区、恒山区、滴道区、梨树区、城子河区、麻山

区、虎林市、密山市、鸡东县。 

牡丹江市：穆棱市、绥芬河市、东宁县。 

绥化市：兰西县、明水县。 

三类区(5个) 

黑河市：逊克县、孙吴县。 

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塔河县、漠河县。 

十五、吉林省(25个) 

一类区(14个) 

长春市：榆树市。 



99 

白城市：大安市、镇赉县、通榆县。 

松原市：长岭县、乾安县。 

吉林市：舒兰市。 

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 

辽源市：东辽县。 

通化市：集安市、柳河县。 

白山市：八道江区、临江市、江源县。 

二类区(11个) 

白山市：抚松县、靖宇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图们市、敦化市、珲春市、龙井

市、和龙市、汪清县、安图县。 

十六、辽宁省(14个) 

一类区(14个) 

沈阳市：康平县。 

朝阳市：北票市、凌源市、朝阳县、建平县、喀喇沁左翼蒙古

族自治县。 

阜新市：彰武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铁岭市：西丰县、昌图县。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 

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 

锦州市：义县。 

葫芦岛市：建昌县。 

十七、内蒙古自治区(95个) 

一类区(23个)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托克托县、土默特左旗。 

包头市：石拐区、九原区、土默特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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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红山区、元宝山区、松山区、宁城县、巴林右旗、敖

汉旗。 

通辽市：科尔沁区、开鲁县、科尔沁左翼后旗。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达拉特旗。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丰镇市。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五原县、磴口县。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二类区(39个)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 

包头市：白云矿区、固阳县。 

乌海市：海勃湾区、海南区、乌达区。 

赤峰市：林西县、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克什克腾旗、翁

牛特旗、喀喇沁旗。 

通辽市：库伦旗、奈曼旗、扎鲁特旗、科尔沁左翼中旗。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满洲里市、扎兰屯市、阿荣旗。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

洛旗。 

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兴和县、凉城县、察哈尔右翼前旗。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杭锦后旗。 

兴安盟：突泉县、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赉特

旗。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二连浩特市。 

三类区(24个) 

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通辽市：霍林郭勒市。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额尔古纳市、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



101 

虎左旗、陈巴尔虎旗、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商都县、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

后旗。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 

兴安盟：阿尔山市。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太仆寺

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 

四类区(9个) 

呼伦贝尔市：根河市。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 

十八、山西省(44个) 

一类区(41个) 

太原市：娄烦县。 

大同市：阳高县、灵丘县、浑源县、大同县。 

朔州市：平鲁区。 

长治市：平顺县、壶关县、武乡县、沁县。 

晋城市：陵川县。 

忻州市：五台县、代县、繁峙县、宁武县、静乐县、神池县、

五寨县、岢岚县、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 

晋中市：榆社县、左权县、和顺县。 

临汾市：古县、安泽县、浮山县、吉县、大宁县、永和县、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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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汾西县。 

吕梁市：中阳县、兴县、临县、方山县、柳林县、岚县、交口

县、石楼县。 

二类区(3个) 

大同市：天镇县、广灵县。 

朔州市：右玉县。 

十九、河北省(28个) 

一类区(21个) 

石家庄市：灵寿县、赞皇县、平山县。 

张家口市：宣化县、蔚县、阳原县、怀安县、万全县、怀来县、

涿鹿县、赤城县。 

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平泉县、滦平县、隆化县、宽城满

族自治县。 

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 

保定市：涞源县、涞水县、阜平县。 

二类区(4个) 

张家口市：张北县、崇礼县。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三类区(3个) 

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尚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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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 

西藏自治区特殊津贴地区类别 

二类区 

拉萨市：拉萨市城关区及所属办事处，达孜县，尼木县县驻地、

尚日区、吞区、尼木区，曲水县，墨竹工卡县(不含门巴区和直孔

区)，堆龙德庆县。 

昌都地区：昌都县(不含妥坝区、拉多区、面达区)，芒康县(不

含戈波区)，贡觉县县驻地、波洛区、香具区、哈加区，八宿县(不

含邦达区、同卡区、夏雅区)，左贡县(不含川妥区、美玉区)，边

坝县(不含恩来格区)，洛隆县(不含腊久区)，江达县(不含德登区、

青泥洞区、字嘎区、邓柯区、生达区)，类乌齐县县驻地、桑多区、

尚卡区、甲桑卡区、丁青县(不含嘎塔区)，察雅县(不含括热区、

宗沙区)。 

山南地区：乃东县，琼结县(不含加麻区)，措美县当巴区、乃

西区，加查县，贡嘎县(不含东拉区)，洛扎县(不含色区和蒙达区)，

曲松县(不含贡康沙区、邛多江区)，桑日县(不含真纠区)，扎囊县，

错那县勒布区、觉拉区，隆子县县驻地、加玉区、三安曲林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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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区，浪卡子县卡拉区。 

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萨迦县孜松区、吉定区，江孜县卡麦

区、重孜区，拉孜县拉孜区、扎西岗区、彭错林区，定日县卡选区、

绒辖区，聂拉木县县驻地，吉隆县吉隆区，亚东县县驻地、下司马

镇、下亚东区、上亚东区，谢通门县县驻地、恰嘎区，仁布县县驻

地、仁布区、德吉林区，白朗县(不含汪丹区)，南木林县多角区、

艾玛岗区、土布加区，樟木口岸。 

林芝地区：林芝县，朗县，米林县，察隅县，波密县，工布江

达县(不含加兴区、金达乡)。 

三类区 

拉萨市：林周县，尼木县安岗区、帕古区、麻江区，当雄县(不

含纳术错区)，墨竹工卡县门巴区、直孔区。 

那曲地区：嘉黎县尼屋区，巴青县县驻地、高口区、益塔区、

雅安多区，比如县(不含下秋卡区、恰则区)，索县。 

昌都地区：昌都县妥坝区、拉多区、面达区，芒康县戈波区，

贡觉县则巴区、拉妥区、木协区、罗麦区、雄松区，八宿县邦达区、

同卡区、夏雅区，左贡县田妥区、美玉区，边坝县恩来格区，洛隆

县腊久区，江达县德登区、青泥洞区、字嘎区、邓柯区、生达区，

类乌齐县长毛岭区、卡玛多(巴夏)区、类乌齐区，察雅县括热区、

宗沙区。 

山南地区：琼结县加麻区，措美县县驻地、当许区，洛扎县色

区、蒙达区，曲松县贡康沙区、邛多江区，桑日县真纠区，错那县

县驻地、洞嘎区、错那区，隆子县甘当区、扎日区、俗坡下区、雪

萨区，浪卡子县(不含卡拉区、张达区、林区)。 

日喀则地区：定结县县驻地、陈塘区、萨尔区、定结区、金龙

区，萨迦县(不含孜松区、吉定区)，江孜县(不含卡麦区、重孜区)，



105 

拉孜县县驻地、曲下区、温泉区、柳区，定日县(不含卡达区、绒

辖区)，康马县，聂拉木县(不含县驻地)，吉隆县(不含吉隆区)，

亚东县帕里镇、堆纳区，谢通门县塔玛区、查拉区、德来区，昂仁

县(不含桑桑区、查孜区、措麦区)，萨噶县旦嘎区，仁布县帕当区、

然巴区、亚德区，白朗县汪丹区，南木林县(不舍多角区、艾玛岗

区、土布加区)。 

林芝地区：墨脱县，工布江达县加兴区、金达乡。 

四类区 

拉萨市：当雄县纳木错区。 

那曲地区：那曲县，嘉黎县(不含尼屋区)，申扎县，巴青县江

绵区、仓来区、巴青区、本索区，聂荣县，尼玛县，比如县下秋卡

区，恰则区，班戈县，安多县。 

昌都地区：丁青县嘎塔区。 

山南地区：措美县哲古区，贡嘎县东拉区，隆子县雪萨乡，浪

卡子县张达区、林区。 

日喀则地区：定结县德吉(日屋区)，谢通门县春哲(龙桑)区、

南木切区，昂仁县桑桑区、查孜区、措麦区，岗巴县，仲巴县，萨

噶县(不含旦嘎区)。 

阿里地区：噶尔县，措勒县，普兰县，革吉县，日土县，扎达

县，改则县。 

 


